
探视不便

他想要回抚养权

“我和妻子离婚时， 经济状况很

不好， 这也是离婚协议里确定儿子跟

着妈妈生活的重要原因。 这两年我的

事业逐渐好起来了， 可是前妻却带着

孩子去了老家生活， 我能不能起诉要

求变更抚养权呢？”

和许多带着一沓沓证据材料前来

咨询的当事人不同， 张先生在预约好

的时间准时出现在律所接待室的时

候， 除了手机之外只带了一个打火机

和一包烟。 在我提醒他室内场所不能

抽烟后， 他悻悻然地收起这两样随身

物品， 开门见山地提出了问题。

“你们已经离婚两年了， 起诉要

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当然是你的权

利。 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法院的支持，

还需要有事实方面的依据， 比如妈妈

患了严重疾病或者发生伤残， 无力继

续抚养子女， 或者她有不尽抚养义务

甚至虐待孩子的情况……”

听到我说的这些， 张先生无奈地

摇了摇头， 说： “你说的这些情况倒

是都没有。”

“你们的孩子今年几岁了？ 根据

法律规定， 如果孩子已经年满八周

岁， 他本人明确表示不希望继续随妈

妈生活， 而是改由你来抚养的话， 那

么你要求变更抚养权获得法院支持的

可能性就会比较大……”

张先生又摇了摇头， 说： “这事

我倒是也没有问过儿子， 但我估计他

对于究竟希望跟我生活还是跟他妈妈

生活也没有很明确的态度。 而且我们

离婚后他一直是跟着妈妈的， 所以没

准他还是会选择跟妈妈……因为我们

见面的机会很少， 年初前妻带着儿子

回了老家生活， 我想看儿子还得两地

奔波……这也是我想要争取抚养权的

主要原因。”

未经商量

她带儿子回老家

张先生告诉我， 他和妻子都来自

外地， 2018 年登记结婚， 2020 年妻

子生下了儿子。 他当时和朋友合伙开

了两家饭店， 生意非常红火， 儿子出

生后妻子就辞去了工作， 专心照顾孩

子。

“我们当初离婚的主要原因， 坦

白说是我出了轨。 当时饭店生意非常

好， 钱赚得比较多， 人也有点飘飘然

……2022 年开始饭店生意不行了，

还欠了一屁股债， 后来出轨的事也被

妻子知道了， 她就提出了离婚。 当时

我的确是心灰意冷， 也没有心思和能

力照顾孩子， 于是就签字同意了离婚

并且放弃了抚养权。”

张先生表示， 饭店关门后， 女朋

友也跟他分了手。 他开始打两份工慢

慢还债， 同时还要负担每月 1000 元

的抚养费。

在打工过程中， 朋友又找到他一起

合伙做生意， 于是他就一边打工一边做

起了自己的生意。 去年， 公司业务逐渐

上了正轨， 张先生便辞去了工作， 专心

于自己的业务。

“今年春节前我把旧债全部还清

了， 还贷款买了一套房子。 但是前妻在

春节前带着孩子回了老家， 春节期间她

突然告诉我， 不打算回上海了， 还说父

母替她在老家安排了工作， 还能帮她带

孩子……她这么一走了之， 事先也没跟

我商量过。 我为了看儿子回去了一趟，

花了两天时间， 为这事我还跟前妻吵了

一架……”

执意起诉

最终经调解撤诉

“你前妻没有跟你商量就带着儿子

回老家生活， 这当然是不妥当的。 但

是， 她这样做肯定是为了有利于自己和

孩子的生活。”

我告诉张先生， 由于他和前妻以及

儿子的户籍都在外地， 孩子又即将面临

上小学的问题， 在户籍地就学显然是最

便利的。

至于张先生在意的探视问题， 法律

规定： 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者

母， 有探望子女的权利， 另一方有协助

的义务。 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 时间由

当事人协议； 协议不成的， 由人民法院

判决。

“在身隔两地的情况下， 你们最好

还是自行协商确定合适的探视方式， 包

括固定时间进行视频通话、 隔一段时间

分别在当地和上海进行探视、 轮流带孩

子过寒暑假和春节等等。 只要平心静气

地协商， 确定对孩子最好的探视方式，

我觉得你们的矛盾并一定需要通过打官

司来解决。 你如果起诉要求变更抚养

权， 基于目前的情况， 我认为法院判决

支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

听完我的答复， 张先生显得有点颓

丧。 告别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来咨询

过。

过了一段时间， 我意外地接到张先

生的电话： “我前一阵起诉了前妻， 调

解的时候法官也跟我说， 要求变更抚养

权很难获得支持， 但是探视的问题可以

调解解决。 最终我就是按照你说的， 和

前妻约定了视频通话、 两地探视以及轮

流带孩子过寒暑假和春节的方案， 还签

了调解协议撤回了起诉……我也跟前妻

道歉了， 之前我的态度有点急， 主要

是她带孩子回老家没有跟我商量让我

很生气。 但是在调解的时候我们也谈

开了， 她也有她的难处……总之我们

的问题现在解决了， 我想着得打电话

谢谢你……”

□ 上海市光大律师事务所 潘轶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 〈民法典〉 婚姻家庭

编的解释 （一）》： 离婚后，

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

关系的， 或者子女要求增加

抚养费的， 应当另行提起诉

讼。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父

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

系的， 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一） 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因患严重疾病或者因

伤残无力继续抚养子女；

（二） 与子女共同生活

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或有虐

待子女行为， 或者其与子女

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

有不利影响；

（三） 已满八周岁的子

女， 愿随另一方生活， 该方

又有抚养能力；

（四） 有其他正当理由

需要变更。

在离婚时已经确定了孩

子抚养权的情况下， 一方要

求变更抚养权， 实际上是对

扶养权的“二次确定”，因此，

法律对于抚养权确定的相关

规定同样可以作为参考。

对此 《民法典 》 规定 ：

离婚后 ， 不满两周岁的子

女， 以由母亲直接抚养为原

则。 已满两周岁的子女， 父

母双方对抚养问题协议不成

的， 由人民法院根据双方的

具体情况， 按照最有利于未

成年子女的原则判决。 子女

已满八周岁的， 应当尊重其

真实意愿。

而相关司法解释进一步

明确： 对已满两周岁的未成

年子女， 父母均要求直接抚

养 ， 一方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 可予优先考虑 ： （一 ）

已做绝育手术或者因其他原

因丧失生育能力； （二） 子

女随其生活时间较长， 改变

生活环境对子女健康成长明

显不利 ； （三 ） 无其他子

女， 而另一方有其他子女 ；

（四） 子女随其生活 ， 对子

女成长有利， 而另一方患有

久治不愈的传染性疾病或者

其他严重疾病， 或者有其他

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

形， 不宜与子女共同生活。

父母抚养子女的条件基

本相同， 双方均要求直接抚

养子女， 但子女单独随祖父

母或者外祖父母共同生活多

年， 且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

要求并且有能力帮助子女照

顾孙子女或者外孙子女的 ，

可以作为父或者母直接抚养

子女的优先条件予以考虑。

变更抚养权

需要特定理由

律师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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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妻子离婚后， 前妻未经商量就带着儿子回了老家， 这

让张先生非常生气。 他前来咨询， 能否起诉要求变更抚养权？

虽然我告诉张先生， 起诉获得支持的可能性很小， 但他

还是决定试一试……

离婚两年后

前妻带儿子回老家

想要变更抚养权

最终未如愿

资料图片


